平罗县人民法院文件
平法发〔2021〕1号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刘敏


关于2020年效能目标管理考核情况的报告
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：

按照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《全区市、县（区）法院效能目标管理考核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，现将平罗县人民法院2020年度效能目标管理考核情况及考核结果上报，请审定。

一、考核工作开展情况 

（一）制定考核办法。我院按照《指导意见》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《平罗县人民法院2020年效能目标管理考核办法》。《考核办法》确定了考核程序、考核办法、考核内容和考核结果的确定及运用，明确了我院2020年效能考核的对象为本院15个内设机构,其中优秀等次6个，良好等次9个，一般等次0个。

（二）认真组织考核实施。在考核前，我院按照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、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，上报了需要考核的内设机构，及时商请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我院内设机构进行评价打分。考核工作开始后，我院按照《考核办法》，成立考核领导小组，组建效能目标管理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具体办事机构，对效能目标管理考核工作下发通知，作出安排。院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多次召开协调会，研究本院内设机构效能目标管理考核工作，严格按照《考核办法》进行考核。
本院严格按照考核办法实施，综合考核指标由政治部、综合办公室统计核分，业务考核指标由审管办统计核分。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我院各内设机构也予以了评价打分。院考核办认真做好考核前期基本数据和材料的准备工作，对照《考核办法》，通过查阅资料、听取陈述，以日常考评的方式对各部门的综合项目进行了考评，以集中考评的方式对各部门的业务项目进行了考评。在集中考评时，各部门负责人到场听取院考核办对各部门的综合考核情况。院考核办根据部门负责人的意见，实事求是修正考核结果，确保考核工作公正公开公平。在此基础上，院考核办汇总各部门考核情况，报院考核领导小组研究，提出考核结果意见。从考核情况看，各部门高度重视效能目标管理考核工作，责任意识明显增强，司法作风有了很大转变，工作主动性、自觉性和工作质效有了进一步提高。
二、考核结果

按照考核比例要求，我院15个内设机构可产生优秀等次部门6个、良好等次部门9个、一般等次部门0个。经院考核领导小组研究，决定对本院内设机构考核结果及奖励等次提出以下建议：

（一）优秀等次部门（6个）：政治部、立案庭(诉讼服务中心)、民事审判第一庭、民事审判第二庭、姚伏人民法庭、执行局；
（二）良好等次部门（9个）：法警队、刑事审判庭、行政审判庭（综合审判庭）、头闸人民法庭、陶乐人民法庭、沙湖人民法庭、黄渠桥法庭、综合办公室、审判管理办公室（研究室）。
（三）一般等次部门（0个）
以上报告妥否，请审定。

平罗县人民法院
2020年1月4日
平罗县人民法院政治部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月4日印发

- 3 -

